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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Ausuprem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澳 至 尊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31）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業績

澳至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有關之比較數字如
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開支）表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益 5 108,655 95,337
銷售成本 (16,347) (14,237)

毛利 92,308 81,100

其他收益 6(a) 354 142
其他淨虧損 6(b) (229) —

銷售及分銷開支 (77,481) (64,611)
一般及行政開支 (13,122) (17,693)

經營溢利╱（虧損） 1,830 (1,062)

融資成本 7(a) —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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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虧損） 7 1,830 (1,255)

所得稅開支 8 (924) (733)

本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906 (1,988)
其他全面收益 — —

本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906 (1,988)

股息 9 — 7,100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虧損） 10
— 基本及攤薄 0.12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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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7年9月30日

2017年 
9月30日

2017年 
3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34,307 3,213
租賃按金 3,789 5,821
遞延稅項資產 869 1,419

38,965 10,453

流動資產
存貨 16,506 14,23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31,046 26,104
可收回稅項 1,916 1,82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8,850 112,303

128,318 154,46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13,717 12,376
修復成本撥備 241 145

13,958 12,521

流動資產淨值 114,360 141,94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3,325 152,395

非流動負債
修復成本撥備 433 409

433 409

資產淨值 152,892 151,98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7,500 7,500
儲備 145,392 144,486

本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52,892 15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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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 

溢價賬 資本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2017年3月31日（經審核）及2017年4月1日結餘 7,500 86,608 1,546 56,332 151,986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權益變動：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906 906

2017年9月30日結餘（未經審核） 7,500 86,608 1,546 57,238 152,892

本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 

溢價賬 資本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2016年3月31日（經審核）及2016年4月1日結餘 59 — 1,546 60,350 61,955

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權益變動：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1,988) (1,988)

於重組產生（附註14） (59) 59 — — —

發行股份（附註14） 1,875 101,250 — — 103,125
資本化發行（附註14） 5,625 (5,625) — — —

就發行股份產生的開支 — (9,076) — — (9,076)

中期股息 — — — (7,100) (7,100)

2016年9月30日結餘（未經審核） 7,500 86,608 1,546 51,262 146,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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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1,505) 6,155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31,948) 366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 86,72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33,453) 93,243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2,303 31,655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8,850 124,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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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2015年4月17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及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
為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本公司主要營運地
點為香港九龍觀塘鴻圖道83號東瀛遊廣場28樓E室。

本集團為一間以香港為基地的健康及個人護理產品品牌塑造商及零售商，專注發展、營銷、銷售及分銷由本
集團管理的品牌產品。

本公司之股份最初於2016年9月12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分別為「上市日期」及「上
市」）。

除另有指明外，本集團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
表」）均以港元（「港元」）呈列且所有價值均湊整至最接近千元。

2.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第34條「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要求而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中所需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乃應與本公司於截至2017

年3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一併閱讀。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業績未經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審核或審閱，惟已經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
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3. 主要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下文所述者外，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年度
本集團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與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有關及於本中期期間
強制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以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修訂 2014年至2016年週期之年度改進之部份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上述修訂並未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之呈列及本期間及過
往期間之所報數額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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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規定須根據本集團的主要營運決策人（即董事會）就資源分派及表現評估
所定期審閱的內部財務報告識別及披露經營分部的資料。根據此基礎上，本集團已釐定其僅有一個經營分
部，即健康及個人護理產品的零售及批發。

5. 收益

收益指供應予客戶之貨品之銷售價值。各重要收益類別的款項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健康補充產品 100,030 88,431

蜂蜜及花粉產品 2,172 3,308

個人護理產品 6,453 3,598

108,655 95,337

6. 其他收益及其他淨虧損

 (a) 其他收益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存款的銀行利息收入 251 5

其他 103 137

354 142

 (b) 其他淨虧損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90 —

匯兌虧損淨額 139 —

2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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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a) 融資成本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5年內悉數償還銀行借款的利息 — 192

融資租賃承擔的融資費用 — 1

— 193

 (b) 其他項目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015 585

有關物業的經營租賃費用
— 最低租賃付款 8,801 8,582

匯兌虧損淨額 139 —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90 —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6,347 14,237

8. 所得稅開支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期內撥備 68 416

即期稅項 — 海外
期內撥備 307 247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額的產生 549 70

合計 924 733

香港利得稅撥備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16.5%計算。海外附屬公司稅項乃以相關稅務司法權區之適當現行稅
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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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期，以港元支付 — 7,100

董事會已議決不宣派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2016年：無）。

於2016年9月30日六個月期間及上市日期前，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宣派中期股息7,100,000港元。已宣派股息以
內部產生資源以現金支付予當時股東（彼等在本集團為上市進行企業重組（「重組」）前亦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
（定義見上市規則「控股股東」））。

10.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虧損）：
本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千港元） 906 (1,988)

股份數目：
已發行普通股之數目╱加權平均數 750,000,000 581,967,213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港仙） 0.12 (0.34)

於截至2017年及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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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17年 

9月30日
2017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成本
於期╱年初 8,169 7,680
添置 32,202 1,310
出售╱撇銷 (343) (821)

於期╱年末 40,028 8,169

累計折舊

於期╱年初 4,956 4,284
折舊 1,015 1,208
出售╱撇銷時撥回 (250) (536)

於期╱年末 5,721 4,956

賬面值：
於期╱年末 34,307 3,213

於期╱年初 3,213 3,396

1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2017年 

9月30日
2017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19,677 19,730
其他應收款項 602 483
按金及預付款 10,767 5,891

31,046 26,104

 (a) 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

按照發票日期呈列的應收賬款（計入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7年 

9月30日
2017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30日內 9,215 8,578
31至60日 7,809 6,310
61至90日 2,505 2,483
超過90日 148 2,359

19,677 1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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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賬款一般於30至120日內到期。

就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而言，對要求信貸超過一定金額的所有客戶及債務人均會進行個別信貸評
估。該等評估集中於客戶╱債務人過往繳付到期款項之記錄及現時付款之能力，以及考慮到客戶╱債務
人之具體資料及客戶╱債務人營運所在地之經濟環境。

 (b) 應收賬款減值

有關應收賬款的減值虧損乃採用撥備賬記錄，除非本集團信納相關金額難以收回，在此情況下，減值虧
損乃按應收賬款直接撇銷。於2017年9月30日及2017年3月31日，概無應收賬款獲個別釐定為減值。

1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2017年 

9月30日
2017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 6,515 3,972

應計員工成本 5,479 6,230

其他應計款項及應付款項 1,723 2,174

13,717 12,376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

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2017年 

9月30日
2017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30日內 4,073 2,969

31至90日 2,438 981

超過90日 4 22

6,515 3,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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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股份」）

法定：
註冊成立後（附註i） 38,000,000 380

增加（附註ii） 1,962,000,000 19,620

於2017年3月31日（經審核） 2,000,000,000 20,000

於2017年9月30日（未經審核） 2,000,000,000 20,000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已發行並繳足：
於2016年4月1日的期初結餘（附註i） 1 —

於重組時產生（附註iii） 9,999 —

資本化發行（附註iii） 562,490,000 5,625

發行股份（附註iii） 187,500,000 1,875

於2017年3月31日（經審核） 750,000,000 7,500

於2017年9月30日（未經審核） 750,000,000 7,500

附註：

(i) 本公司於2015年4月17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公司，法定股本為380,000港元，分為38,000,000股股
份。於註冊成立之日，1股股份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配發及發行予認購人，隨後認購人轉讓
該股份予Beatitudes International Limited（「Beatitudes」），該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
成立，並由控股股東全資擁有。

(ii) 根據本公司當時唯一股東於2016年7月20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透過增設額外1,962,000,000股股份，本公
司的法定股本由380,000港元增至20,000,000港元。

(iii) 於2016年6月30日，本公司向Beatitudes合共發行9,999股股份，用以作重組時收購若干附屬公司的全部已
發行的股本。

於2016年9月12日，本公司以香港公開發售方式，合共發行每股0.55港元的187,500,000股股份。同日，本公
司通過將本公司股份溢價賬的5,624,900港元資本化，向於2016年8月22日營業時間結束時登記在本公司股
東名冊的股東配發及發行入賬列為繳足的562,490,000股股份。

(iv) 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年度內發行的股份皆在所有方面與當時現有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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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於2017年9月30日及2017年3月31日，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應付之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2017年 

9月30日
2017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1年內 14,716 14,950

1年後但5年內 5,547 7,820

20,263 22,770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租用若干物業。該等租賃一般初步為期1至3年不等，於所有條款重新磋商時有權重續租
約。使用若干店舖之租金乃參考年內相關店舖之收益而釐定及若干店舖之租金乃按照每年固定百分比增加。

16. 重大關連方交易

於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與以下各方進行的交易或結餘被視為關連方交易：

參與方名稱 與本集團的關係

蔡志輝先生 執行董事及其中一名控股股東

何家敏女士 執行董事及其中一名控股股東

何俊傑先生 執行董事

區俊傑先生 執行董事

翹博國際有限公司（「翹博」） 由控股股東實益擁有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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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賃

(i) 租金開支：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租金開支 300 240

租金開支已根據相關合約條款向翹博支付。董事認為上述交易於本集團的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

(ii) 應付翹博的經營租賃承擔：

2017年 

9月30日
2017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1年內 500 600

1年後但5年內 — 200

500 800

與翹博有關之租賃初步為期兩年，而有關承擔乃載於附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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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為一間以香港為基地的健康及個人護理產品品牌塑造商及零售商，專注發展、營銷、銷
售及分銷品牌產品，且於2017年9月12日慶祝成功上市一週年。本集團已舉行慶祝典禮總結於第
一年上市期間取得的成就。

香港整體零售市場已呈復甦跡象。根據香港統計處的數據，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該期
間」）的估計零售銷售總額較2016年同期上升2.1%。該期間內，本集團的收益約為108,655,000港
元，較去年同期約95,337,000港元上升約14%。本集團的銷售增長跑贏香港整體零售市場，此乃
有效的銷售及營銷策略加上產品組合更加多元化的成果。

該期間內，收益主要來自銷售本集團的健康及個人護理產品。該等產品大致可按性質分為三個
主要產品類別，即(i)健康補充產品；(ii)蜂蜜及花粉產品；及(iii)個人護理產品。

(i) 該期間內，健康補充產品繼續為主要類別，佔總收益約92.1%，金額約100,030,000港元（2016
年：88,431,000港元）。此金額表示較去年同期上升13.1%，乃由於擴大產品組合及強勁的銷
售力度所致。

(ii) 個人護理產品繼續為第二類別，收益約為6,453,000港元（2016年：3,598,000港元），佔總收益
約5.9%。此類產品的銷售較去年同期上升約79.3%，乃由於顧客對新推出的皮膚護理產品系
列反應理想所致。

(iii) 蜂蜜及花粉產品為第三類別產品佔總收益約2%，金額約2,172,000港元（2016年：3,308,000港
元）。

於2017年9月30日，本集團在香港及澳門擁有14間專門店及81個銷售專櫃（2017年3月31日：14間專
門店及70個銷售專櫃）。本集團將繼續謹慎物色專門店的合適地點及其他銷售渠道，以盡量提升
對目標客戶的曝光率，實現持續銷售增長。除傳統店舖外，本集團自2016年7月起已透過電子商
務拓展市場。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收入約2,893,000港元來自電子商務業務。此金額較
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年度電子商務渠道所產生收益約1,744,000港元增長約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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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7年6月28日，　本集團完成與一名獨立第三方有關於香港收購一項作倉庫及配套用途的物
業單位及兩個車位的交易，現金代價約為26,500,000港元，以應付本集團的業務拓展。該交易詳
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5月23日的公佈。新倉庫方便儲存本集團的更多產品，並可避免加租
壓力及租約終止以致可能須重置倉庫。

財務回顧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益約為108,65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95,337,000港元上
升約14%。此乃由於香港零售市場復甦，加上我們成功的策略性強勁銷售和營銷力度，以及本
集團更加多元化的產品組合。

下表載列本集團截至2017年及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按產品類別劃分的收益明細：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港元
佔總收益 
百分比 千港元

佔總收益 
百分比

健康補充產品 100,030 92.1% 88,431 92.8%
蜂蜜及花粉產品 2,172 2.0% 3,308 3.4%
個人護理產品 6,453 5.9% 3,598 3.8%

總計 108,655 100% 95,337 100%

本集團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健康補充產品的收益增加約11,599,000港元或13.1%至約
100,030,000港元（2016年：88,431,000港元），而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蜂蜜及花粉產品
的收益減少約1,136,000港元或34.3%至約2,172,000港元（2016年：3,308,000港元）。截至2017年9月30
日止六個月來自個人護理產品的收益增加約2,855,000港元或79.3%至約6,453,000港元（2016年：
3,598,000港元），增幅主要由於拓展銷售網絡及引進更多新的個人護理產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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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本集團截至2017年及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按銷售渠道劃分的收益明細：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港元
佔總收益 
百分比 千港元

佔總收益 
百分比

專門店 17,178 15.8% 15,545 16.3%
寄售店舖 86,170 79.3% 77,416 81.2%
其他銷售渠道 5,307 4.9% 2,376 2.5%

總計 108,655 100% 95,337 100%

在考慮按銷售渠道劃分的收益時，大部分的銷售乃自寄售店舖所得，佔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
個月總收益約79.3%。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寄售店舖的收入增加約8,754,000港元或
11.3%至約86,170,000港元（2016年：77,416,000港元），而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專門店
所得的收益則增加約1,633,000港元或10.5%至約17,178,000港元（2016年：15,545,000港元）。餘下的
銷售乃來自其他銷售渠道，包括批發、電子商務銷售以及於貿易展銷會及展覽會的銷售。截至
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其他銷售渠道的收益增加約2,931,000港元或123.4%至約5,307,000港
元（2016年：2,376,000港元）。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銷售成本較2016年同期約14,237,000港元增加約2,110,000港元或
14.8%至約16,347,000港元。增幅乃主要由於該期間銷售增長所致。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增加約12,870,000港元或19.9%至約
77,481,000港元（2016年：64,611,000港元）。增幅乃主要由於包括銷售佣金的開支及拓展各種銷售
渠道所產生的開支增加所致。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一般及行政開支減少約4,571,000港元或25.8%至約
13,122,000港元（2016年：17,693,000港元）。減幅乃主要由於並無2016年同期產生的非經常性上市
開支所致。

由於本集團該期間內並無任何銀行借款，故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融資成本（2016年：
193,000港元）。

該期間內，本集團的收益主要來自香港及澳門。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所得稅開支由約
733,000港元增加約191,000港元或26.1%至約924,000港元，主要原因為除稅前溢利增加。香港利得
稅撥備按2017年及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估計應課稅溢利16.5%計算。海外附屬公司的稅項乃
按有關司法權區的適當現行稅率計算。



– 18 –

基於上述各項因素，與去年同期虧損約1,988,000港元相比，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
司權益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906,000港元。該期間內由虧轉盈，其主要原因為(i)健康補充產品及
個人護理產品的銷售均有增長；及(ii)並無2016年同期所產生的非經常性上市開支。此有關影響
部分被直接銷售開支的增加（包括銷售佣金）及拓展各種銷售渠道所產生的開支而有所抵銷。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為0.12港仙，乃按本公司權益擁有人期內應佔溢利
約906,000港元及該期間內已發行的750,000,000股普通股計算。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每
股基本虧損為0.34港仙，乃按本公司權益擁有人期內應佔虧損約1,988,000港元及本公司
581,967,213股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每股攤薄盈利及虧損與每股基本盈利及虧損相同，原因
為本集團截至2017年及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分別概無潛在可攤薄普通股份。

流動資金

本集團的財務及庫務活動均在企業層面由中央集中管理及監控。其主要目的為有效率地動用資
金及妥善管理財務風險。本集團一般透過內部產生的資金達致營運資金需求並維持穩健的財務
狀況。

於2017年9月30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及資產淨值分別為約114,360,000港元（2017年3月31日：
141,942,000港元）及152,892,000港元（2017年3月31日：151,986,000港元）。於2017年9月30日，本集
團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的流動比率為9.2（2017年3月31日：12.3）。

於2017年9月30日，本 集 團 持 有 的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約 為78,850,000港 元（2017年3月31日：
112,303,000港元），並主要以港元、日圓、澳元及人民幣計值。

其他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

於2017年9月30日及2017年3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借款，因此於2017年9月30日及2017年3月
31日資本負債比率（按各期末計息負債除以總權益再乘以100%計算）並不適用。

外幣風險

本集團面臨的匯率風險主要由於銷售及採購所致，當中產生以外幣（即與交易有關的營運功能
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應收款項、應付款項及現金結餘。導致該風險的貨幣主要是日圓、澳元
及人民幣。本集團現時並無制訂任何外幣對沖政策。然而，本集團在庫務管理方面採取保守策
略，定期監控其外幣風險，並會在必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幣風險。因此，本集團認為外幣風險
的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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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2017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擁有任何資本承擔（2017年3月31日：無）。

所得款項用途

香港公開發售股份所得款項淨額約為71,676,000港元（經扣除包銷費用及相關上市開支），當中約
31,769,000港元已於2017年9月30日動用。

實際所得款項 
淨額

於2017年 
9月30日 

已動用金額

於2017年 
9月30日 
的結餘

所擬用途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發展及鞏固我們的品牌 25,086 13,501 11,585
維持、拓展及提升銷售網絡 17,919 7,967 9,952
開拓業務合作及擴闊客戶基礎 12,185 4,350 7,835
使產品組合多元化並進行拓展 9,318 4,365 4,953
一般營運資金 7,168 1,586 5,582

71,676 31,769 39,907

所得款項淨額結餘已妥善存放於香港持牌銀行。

主要投資、收購及出售

除日期為2017年5月23日的本公司公告內所披露的物業收購外，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
集團並無重大投資、收購或出售。

或然負債

於2017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2017年3月31日：無）。

僱員資料

於2017年9月30日，本集團僱員為198人（2016年9月30日：185人），包括兼職員工。本集團根據僱員
的表現與經驗及當前市況向彼等支薪。除支付予員工的薪金及佣金外，其他員工福利包括購股
權計劃、酌情花紅、員工購物折扣及內部培訓。

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宣派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2016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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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及上市日期前，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宣派中期股息7,100,000港
元。已宣派股息以內部產生資源以現金支付予當時股東（彼等在重組前亦為控股股東）。

前景

2017年9月12日為本公司成功上市的一週年。上市地位已助本集團大幅提升知名度，而上市所得
款項淨額持續促進其業務發展。

與此同時，香港的整體零售狀況已顯示改善跡象，但隨著更多品牌進軍有關行業，市場競爭亦
同時加劇及越趨激烈。在急劇轉變的市場中，本集團決心透過執行以下計劃拓展其業務，並為
本公司股東（「股東」）創造可觀價值：

進一步發展電子商務銷售網絡

電子商務發展一日千里，在中國內地尤其如是。根據阿里巴巴網站的新聞稿，廣受歡迎的「雙十
一」購物節，於2017年11月11日24小時內的商品交易總額可達253億美元，較2016年的「雙十一」購
物節增加39%。本集團亦已參與此重要電子商務活動，並獲得滿意成果。因此，本集團將持續
增加此銷售渠道的資源投入以加強拓展至多個中國內地、香港及其他地區的網上平台，並通過
各個社交媒體宣傳旗下產品，從而分佔龐大的網上市場。

提高品牌知名度

由代言人張晉先生及蔡少芬女士擔任主角的一系列廣告活動將繼續於香港推出，以鞏固我們健
康補充品及產品質量上乘的品牌形像。此外，我們最近以直播影片串流等方式通過社交媒體進
行宣傳，其主題與健康或生活相關，內容有趣並可與觀眾實時互動，能夠大幅提升品牌於網上
市場的知名度。

拓展及提升銷售網絡

本集團將通過持續檢視各間店舖的表現，不斷優化由自營專門店及寄售地點組成的零售網絡，
並積極尋求機會拓展至創新銷售渠道及其他國家。此外，部分店舖已設有醫療測量儀器，以提
升顧客對心臟健康的意識。類似策略預期會在部分地點實行，以與顧客進行互動交流，提升購
物體驗。

使產品組合多元化

本集團的目標為使產品組合多元化，以爭取更廣闊的客戶基礎，迎合其日新月異的喜好。我們
已推出多種新產品並錄得理想表現，尤其是護膚產品類別。本集團將根據市場研究及顧客意見
繼續搜羅各種優質健康食品、飲品或護膚產品，以符合客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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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購股權計劃

根據唯一股東於2016年7月20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本公司在上市後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
劃」）。購股權計劃於上市日生效。自上市日期起，概無授出任何購股權，因此於2017年9月30日
並無尚未行使的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
證券。

購買股份或債券安排

於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參與任何安排，致令董事可
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企業管治守則

該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內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全部守則條文，
惟以下偏離守則條文A.2.1則屬例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2.1，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
任。

鑒於目前董事會的組成，主席同時兼任董事總經理。因其對本集團業務經營及整體健康與個人
護理行業的深入知識、廣泛的業務網絡及聯繫以及本集團的經營範疇，董事會相信蔡志輝先生
同時兼任本公司主席及董事總經理符合本集團的最佳利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作為董事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本公司經向所有本公司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
等該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

足夠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獲得之公開資料及據董事所知，公眾人士該期間內持有不少於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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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於本公告日期，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審閱及監督
本集團的財務報告系統及內部監控程序，以及審閱本集團的財務資料。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業績及本公告。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多謝本公司股東一直以來的支持，並向全體管理層及員工就其一如既往付出
之努力、承擔及貢獻衷心致謝。

承董事會命 
澳至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執行董事及董事總經理  
蔡志輝

香港，2017年11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蔡志輝先生（主席兼董事總經理）、何家敏女士、
何俊傑先生及區俊傑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陸定光博士、高銘堅先生及尹祖伊先
生。

本公告之中英文版本倘有出入，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